
 

學生組織津貼指引 (體育範疇) 
 
一.  資助目的 
 體育事務部 (OSA) 旨在支持學生組織 (體育) 舉辦體育活動及其向澳門大學推廣體育文化。 
 
二. 資助對象 
 已批准成立的學生組織 (體育)。 
 
三. 資助範圍及上限 
 

項目類別 資助範圍 資助上限 (澳門元) 

興趣班、培訓、工作坊、

比賽活動 

導師費、裁判費 

 

 導師 / 裁判員最高可獲 2,800 澳門元作為活動

的導師 / 裁判費用（最高 280 澳門元/小時） 

 

 導師人數上限：4 人/班 

 

 裁判員人數上限：10 人/活動 

 

 每小時費用將取決於導師 / 裁判員的相關資格

和經驗 

體育相關活動設備 供學生組織用作組織

活動 / 定期訓練及學

生組織日常運作使用

的設備 

 50,000 澳門元 (每個項目) 

 

 可於每兩年提議購買耐用品 (如：擴音器、手推

車、球柱、對講機、枱、椅子、帳篷等 

 

 可於每年提議購買非耐用品 (如：羽毛球、籃

球、足球、排球、網球、壁球、合球等) 

服裝 供學生組織用作代表

澳門大學參加比賽 / 

表演的服裝 

 150 澳門元(每人)  

 

 人數上限: 50 人/組織 

 
註： 

 如果學生組織收到任何收入（來自學生的支付費用或第三方的其他資助），體育事務部可能會從

批准的總資助中扣除其收入再發出資助。 

 
 

四. 申請及審批程序 
 
4.1 應以學生組織的名義向體育事務部提出申請。申請者必須在活動開始前至少 30 天提交建議書



 

及相關文件（如有）； 
 

4.2 評審資助考量因素： 

a) 申請經費預算的合理性 (40%)； 

b) 参加者數目及活動的規模 (20%)； 

c) 過往的運作成效，特別是財務管理及預算執行方面 (20%)； 

d) 過往履行的規定及義務情況 (20%)； 

 
經評審後，評分逹到 60 分或以上，方具條件獲批資助。由於預算所限，體育事務部可以對申

請活動作出不批給資助的決定。 
 

4.3 體育事務總監將作出資助決定。 
 
註： 
 如需要進一步申請活動資助的資訊，體育事務部可邀請學生組織代表對其活動建議書作陳述及

解說； 
 體育事務部有權要求申請人提供補充資訊並要求修改活動計劃。  

 
 
五. 資助報銷 
 
5.1 興趣班 / 培訓 / 工作坊 / 比賽活動 

 
5.1.1 一份財務報告副本 (收入金額 / 支出金額)； 
5.1.2 完整的培訓導師 / 裁判員和學生的出勤記錄； 
5.1.3 培訓導師 / 裁判員收款聲明； 
5.1.4 活動照片； 
5.1.5 與活動有關的任何記錄及文件。 

 
5.2 體育相關活動設備 
 

5.2.1 僅對已全額支付有效的收據或正本發票進行報銷； 
5.2.2 已繳清欠款的收據正本或發票正本，須載有公司名稱 / 公司印章、購買物品詳情、付款

日期、購買數量及價格資料； 
5.2.3 如果收據 / 發票遺失，須填寫“收據/發票遺失或欠缺聲明書”。由於聲明不是正式收據，

體育事務部保留決定遺失的收據是否符合報銷資格的權利； 
5.2.4 發票不被視為正式收據，除非它是蓋有“已付訖”的正本發票，以表明任何未結餘額已經結

清。在內地開發的正本發票除外； 
5.2.5 活動照片。 
 

5.3 服裝 
 

5.3.1 與第 5.2.1 項相同； 
5.3.2 與第 5.2.2 項相同； 
5.3.3 與第 5.2.3 項相同； 



 

5.3.4 與第 5.2.4 項相同； 
5.3.5 代表學生組織及/或澳門大學參加比賽/表演的學生名單； 
5.3.6 活動照片。 
 

註： 
 獨立項目的費用超過15,000 澳門元或以上，須取書面報價單： 
 三份書面報價單（一般情況下應選擇可提供最低價格的供應商或服務商，否則需聲明不選擇可

提供最低價格的供應商或服務商的理由）； 
 體育事務部核實所有所需文件後，將安排將資助給予學生組織及 / 或相關單位； 
 體育事務部保留在必要時修改資助指引的權利； 
 體育事務總監可因應特別情況而作出資助批示。 

 
 
六. 義務 
 
6.1 如實提供資料及作出聲明； 
6.2 將資助款項用於批給決定指定的用途； 
6.3 謹慎、合理規劃及組織受資助的活動或項目，確保受資助活動或項目的執行符合現行法律之規

定，並承擔由此產生的法律責任； 
6.4 自相關活動完成翌日起三十日內，向體育事務部提交總結報告 (包括活動簡介、嘉賓名單(如

有)、宣傳海報、活動評估、財務報告及相關報銷單據)。 
 
 
七. 違反義務的後果 
 
7.1 除因不可抗力或經體育事務部確認為不可歸責的情況外，違反本指引的規定，其後果可包括： 

7.1.1 書面警告； 
7.1.2 不批給資助； 

7.1.3 除涉及違反義務的資助批給外，對其他已批給但尚未發放的款項，暫緩發放或按資助計

劃規定，在計算實際發放金額時作適當限制； 
7.1.4 全部或部分取消涉及違反義務的資助批給，並要求受資助者返還相關資助款項； 
7.1.5 最長一年內拒絕相關學生組織提出的資助申請； 
7.1.6 批給決定內訂定的其他後果； 
7.1.7《澳門大學學生紀律規章》內訂定的其他後果。 

 

7.2 上款 7.1.4、7.1.5 及 7.1.7 項所指的後果尤其適用於下列情況： 
7.2.1 受資助者故意違反 6.1 及 6.2 項規定的義務； 
7.2.2 受資助者違反 6.3 項規定的義務，並對參與者或公共利益，尤其是公眾安全或社會秩序

造成嚴重風險或損害。 
 


